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偕儷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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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世川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666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3136號），

改以簡易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偕儷齡犯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

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補充「偕儷齡

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餘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

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

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

萬元以下罰金。本條既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為侵害手段之

例示性規定，則該規定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必係與強暴、

脅迫、恐嚇或具有同等強制或威脅性質之手段，方可相提併

論。又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故其目的應係為保護

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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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

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之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

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傷害等暴力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

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暴力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

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

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

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查被告出拳作勢毆打，並以

腳踢告訴人楊柏瑜，係具強暴性質之手段，而對告訴人為前

述強暴手段，以及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之時，係告訴人

剛為被告為檢傷，並為被告戴上病患手環、測量血壓而執行

醫療業務為一定之施術或處置之際，依據上開說明，被告係

以強暴及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是核被告

所為，係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

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本案被告係因代訂

餐食問題而情緒失控為前揭犯行，而被告具有輕度身心障

礙，為中低收入戶等情，有被告提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

明、臺中市○○區000○0○00○○○○○○0000000000號函

等在卷可參，被告所為情節並非至惡，且被告犯後能坦認犯

行，已知悔悟。本院審酌上情，認縱對被告處以最低刑度有

期徒刑2月，猶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

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身心狀況不佳，已如

前述，未能理性與告訴人溝通反應意見，竟以前揭方式妨害

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擾亂醫療業務之正常運作，損害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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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為殊值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因告

訴人未到庭調解，是被告迄今未能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之

情形；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危害，暨其

自陳之學歷、身心情況、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6

2、67、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燕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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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

　　被　　　告　偕儷齡　女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

　　　　　　　　　　　　號0樓之0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偕儷齡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至位於臺中市○○

區○○○道0段000號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下稱澄清醫院

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之傷檢

護理師楊柏瑜為偕儷齡為檢傷時，院內警衛劉俊煌前來詢問

關於餐食訂購，偕儷齡請求代為訂購便當，楊柏瑜表示院內

未有提供代訂餐食之服務後，並為偕儷齡戴上病患手環之

際，偕儷齡竟出拳作勢毆打楊柏瑜，經楊柏瑜閃過而未果;

楊柏瑜為偕儷齡量血壓之際，偕儷齡以腳踢楊柏瑜，且對楊

柏瑜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以前開強暴脅迫等方式，妨

害楊柏瑜執行醫療業務。經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楊柏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偕儷齡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楊柏瑜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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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罪嫌。

三、另告訴及報告意旨認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被告至位於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

醫，於告訴人即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副護理長郭俊弘前來處理

並安撫被告時，被告仍出手毆打、腳踢告訴人郭俊弘，因認

被告涉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罪嫌。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

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參酌其立法理由係為使醫療機構之

醫療業務得以順利進行，及有效維護病人與醫護人員之安

全，是訂定相關罰則，以為適當規範。本罪之成立需行為人

基於妨害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故意，以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手段實施，其主要保護法益係醫療院所

執行醫療業務或其他醫療輔助業務之人員，能順利執行醫療

業務以及醫療院所內病患不受侵擾之權利。又醫療法第106

條第3項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等語，立

法理由並未指明需達何種妨害之程度，參照刑法上有關「足

以生損害」文義之見解（最高法院43年台上第387號、49年

台非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

行醫療業務，並不以實際已生妨害為必要，只須有足以生妨

害之虞者，即足當之。再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其

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

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

「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為規範對

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恐嚇等行為，即認構成本罪，

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恐嚇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

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

3. 證人郭俊弘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劉俊煌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郭俊弘照片 證人郭俊弘受有傷害之事實。 

7. 證人楊柏瑜澄清醫院工作證 證人楊柏瑜於澄清醫院擔任護理師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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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

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告訴人郭俊弘係因院內

通報醫療暴力事件而前裡處理安撫被告，業據證人郭俊弘證

稱在卷，足認被告對告訴人郭俊弘為前開暴力行為時，證人

即告訴人郭俊弘並非從事醫療業務，自與醫療法第106條第2

項之構成要件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然此部分如果成

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為接續犯之關係，屬於實質上一

罪，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鄒千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　記　官　許偲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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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偕儷齡










選任辯護人  陳世川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3136號），改以簡易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偕儷齡犯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補充「偕儷齡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本條既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為侵害手段之例示性規定，則該規定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必係與強暴、脅迫、恐嚇或具有同等強制或威脅性質之手段，方可相提併論。又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故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之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傷害等暴力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暴力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查被告出拳作勢毆打，並以腳踢告訴人楊柏瑜，係具強暴性質之手段，而對告訴人為前述強暴手段，以及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之時，係告訴人剛為被告為檢傷，並為被告戴上病患手環、測量血壓而執行醫療業務為一定之施術或處置之際，依據上開說明，被告係以強暴及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本案被告係因代訂餐食問題而情緒失控為前揭犯行，而被告具有輕度身心障礙，為中低收入戶等情，有被告提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區000○0○00○○○○○○0000000000號函等在卷可參，被告所為情節並非至惡，且被告犯後能坦認犯行，已知悔悟。本院審酌上情，認縱對被告處以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猶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身心狀況不佳，已如前述，未能理性與告訴人溝通反應意見，竟以前揭方式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擾亂醫療業務之正常運作，損害醫病關係，所為殊值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因告訴人未到庭調解，是被告迄今未能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之情形；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危害，暨其自陳之學歷、身心情況、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62、67、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燕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
　　被　　　告　偕儷齡　女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
　　　　　　　　　　　　號0樓之0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偕儷齡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下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之傷檢護理師楊柏瑜為偕儷齡為檢傷時，院內警衛劉俊煌前來詢問關於餐食訂購，偕儷齡請求代為訂購便當，楊柏瑜表示院內未有提供代訂餐食之服務後，並為偕儷齡戴上病患手環之際，偕儷齡竟出拳作勢毆打楊柏瑜，經楊柏瑜閃過而未果;楊柏瑜為偕儷齡量血壓之際，偕儷齡以腳踢楊柏瑜，且對楊柏瑜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以前開強暴脅迫等方式，妨害楊柏瑜執行醫療業務。經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楊柏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偕儷齡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楊柏瑜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郭俊弘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劉俊煌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郭俊弘照片

		證人郭俊弘受有傷害之事實。 



		7.

		證人楊柏瑜澄清醫院工作證

		證人楊柏瑜於澄清醫院擔任護理師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罪嫌。
三、另告訴及報告意旨認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被告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於告訴人即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副護理長郭俊弘前來處理並安撫被告時，被告仍出手毆打、腳踢告訴人郭俊弘，因認被告涉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罪嫌。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參酌其立法理由係為使醫療機構之醫療業務得以順利進行，及有效維護病人與醫護人員之安全，是訂定相關罰則，以為適當規範。本罪之成立需行為人基於妨害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故意，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手段實施，其主要保護法益係醫療院所執行醫療業務或其他醫療輔助業務之人員，能順利執行醫療業務以及醫療院所內病患不受侵擾之權利。又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等語，立法理由並未指明需達何種妨害之程度，參照刑法上有關「足以生損害」文義之見解（最高法院43年台上第387號、49年台非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並不以實際已生妨害為必要，只須有足以生妨害之虞者，即足當之。再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恐嚇等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恐嚇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告訴人郭俊弘係因院內通報醫療暴力事件而前裡處理安撫被告，業據證人郭俊弘證稱在卷，足認被告對告訴人郭俊弘為前開暴力行為時，證人即告訴人郭俊弘並非從事醫療業務，自與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之構成要件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為接續犯之關係，屬於實質上一罪，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鄒千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　記　官　許偲庭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偕儷齡





選任辯護人  陳世川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666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3136號），
改以簡易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偕儷齡犯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
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補充「偕儷齡
    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餘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
    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
    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
    萬元以下罰金。本條既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為侵害手段之
    例示性規定，則該規定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必係與強暴、
    脅迫、恐嚇或具有同等強制或威脅性質之手段，方可相提併
    論。又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故其目的應係為保護
    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
    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
    ，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之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
    只要在醫院發生傷害等暴力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
    人對醫護人員之暴力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
    。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
    、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
    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查被告出拳作勢毆打，並以腳踢
    告訴人楊柏瑜，係具強暴性質之手段，而對告訴人為前述強
    暴手段，以及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之時，係告訴人剛為
    被告為檢傷，並為被告戴上病患手環、測量血壓而執行醫療
    業務為一定之施術或處置之際，依據上開說明，被告係以強
    暴及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是核被告所為
    ，係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
    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本案被告係因代訂
    餐食問題而情緒失控為前揭犯行，而被告具有輕度身心障礙
    ，為中低收入戶等情，有被告提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
    、臺中市○○區000○0○00○○○○○○0000000000號函等在卷可參，
    被告所為情節並非至惡，且被告犯後能坦認犯行，已知悔悟
    。本院審酌上情，認縱對被告處以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
    猶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
    ，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身心狀況不佳，已如
    前述，未能理性與告訴人溝通反應意見，竟以前揭方式妨害
    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擾亂醫療業務之正常運作，損害醫病
    關係，所為殊值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因告
    訴人未到庭調解，是被告迄今未能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之
    情形；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危害，暨其
    自陳之學歷、身心情況、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62
    、67、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燕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
　　被　　　告　偕儷齡　女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
　　　　　　　　　　　　號0樓之0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偕儷齡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
    ○○○道0段000號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下稱澄清醫院中港
    分院）急診室就醫，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之傷檢護理
    師楊柏瑜為偕儷齡為檢傷時，院內警衛劉俊煌前來詢問關於
    餐食訂購，偕儷齡請求代為訂購便當，楊柏瑜表示院內未有
    提供代訂餐食之服務後，並為偕儷齡戴上病患手環之際，偕
    儷齡竟出拳作勢毆打楊柏瑜，經楊柏瑜閃過而未果;楊柏瑜
    為偕儷齡量血壓之際，偕儷齡以腳踢楊柏瑜，且對楊柏瑜辱
    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以前開強暴脅迫等方式，妨害楊柏
    瑜執行醫療業務。經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楊柏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偕儷齡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楊柏瑜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郭俊弘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劉俊煌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郭俊弘照片 證人郭俊弘受有傷害之事實。  7. 證人楊柏瑜澄清醫院工作證 證人楊柏瑜於澄清醫院擔任護理師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罪嫌。
三、另告訴及報告意旨認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被告至位於
    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
    於告訴人即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副護理長郭俊弘前來處理並安
    撫被告時，被告仍出手毆打、腳踢告訴人郭俊弘，因認被告
    涉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罪嫌。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
    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參酌其立法理由係為使醫療機構之醫療
    業務得以順利進行，及有效維護病人與醫護人員之安全，是
    訂定相關罰則，以為適當規範。本罪之成立需行為人基於妨
    害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故意，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
    他非法方法之手段實施，其主要保護法益係醫療院所執行醫
    療業務或其他醫療輔助業務之人員，能順利執行醫療業務以
    及醫療院所內病患不受侵擾之權利。又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
    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等語，立法理由並
    未指明需達何種妨害之程度，參照刑法上有關「足以生損害
    」文義之見解（最高法院43年台上第387號、49年台非第18
    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並不以實際已生妨害為必要，只須有足以生妨害之虞者
    ，即足當之。再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其目的應係
    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
    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
    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
    只要在醫院發生恐嚇等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
    醫護人員之恐嚇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
    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
    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
    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告訴人郭俊弘係因院內通報醫療暴力
    事件而前裡處理安撫被告，業據證人郭俊弘證稱在卷，足認
    被告對告訴人郭俊弘為前開暴力行為時，證人即告訴人郭俊
    弘並非從事醫療業務，自與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之構成要件
    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
    前揭起訴部分為接續犯之關係，屬於實質上一罪，應為起訴
    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鄒千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　記　官　許偲庭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偕儷齡










選任辯護人  陳世川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3136號），改以簡易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偕儷齡犯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補充「偕儷齡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本條既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為侵害手段之例示性規定，則該規定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必係與強暴、脅迫、恐嚇或具有同等強制或威脅性質之手段，方可相提併論。又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故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之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傷害等暴力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暴力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查被告出拳作勢毆打，並以腳踢告訴人楊柏瑜，係具強暴性質之手段，而對告訴人為前述強暴手段，以及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之時，係告訴人剛為被告為檢傷，並為被告戴上病患手環、測量血壓而執行醫療業務為一定之施術或處置之際，依據上開說明，被告係以強暴及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本案被告係因代訂餐食問題而情緒失控為前揭犯行，而被告具有輕度身心障礙，為中低收入戶等情，有被告提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區000○0○00○○○○○○0000000000號函等在卷可參，被告所為情節並非至惡，且被告犯後能坦認犯行，已知悔悟。本院審酌上情，認縱對被告處以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猶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身心狀況不佳，已如前述，未能理性與告訴人溝通反應意見，竟以前揭方式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擾亂醫療業務之正常運作，損害醫病關係，所為殊值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因告訴人未到庭調解，是被告迄今未能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之情形；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危害，暨其自陳之學歷、身心情況、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62、67、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燕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
　　被　　　告　偕儷齡　女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
　　　　　　　　　　　　號0樓之0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偕儷齡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下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之傷檢護理師楊柏瑜為偕儷齡為檢傷時，院內警衛劉俊煌前來詢問關於餐食訂購，偕儷齡請求代為訂購便當，楊柏瑜表示院內未有提供代訂餐食之服務後，並為偕儷齡戴上病患手環之際，偕儷齡竟出拳作勢毆打楊柏瑜，經楊柏瑜閃過而未果;楊柏瑜為偕儷齡量血壓之際，偕儷齡以腳踢楊柏瑜，且對楊柏瑜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以前開強暴脅迫等方式，妨害楊柏瑜執行醫療業務。經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楊柏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偕儷齡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楊柏瑜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郭俊弘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劉俊煌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郭俊弘照片

		證人郭俊弘受有傷害之事實。 



		7.

		證人楊柏瑜澄清醫院工作證

		證人楊柏瑜於澄清醫院擔任護理師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罪嫌。
三、另告訴及報告意旨認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被告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於告訴人即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副護理長郭俊弘前來處理並安撫被告時，被告仍出手毆打、腳踢告訴人郭俊弘，因認被告涉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罪嫌。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參酌其立法理由係為使醫療機構之醫療業務得以順利進行，及有效維護病人與醫護人員之安全，是訂定相關罰則，以為適當規範。本罪之成立需行為人基於妨害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故意，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手段實施，其主要保護法益係醫療院所執行醫療業務或其他醫療輔助業務之人員，能順利執行醫療業務以及醫療院所內病患不受侵擾之權利。又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等語，立法理由並未指明需達何種妨害之程度，參照刑法上有關「足以生損害」文義之見解（最高法院43年台上第387號、49年台非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並不以實際已生妨害為必要，只須有足以生妨害之虞者，即足當之。再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恐嚇等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恐嚇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告訴人郭俊弘係因院內通報醫療暴力事件而前裡處理安撫被告，業據證人郭俊弘證稱在卷，足認被告對告訴人郭俊弘為前開暴力行為時，證人即告訴人郭俊弘並非從事醫療業務，自與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之構成要件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為接續犯之關係，屬於實質上一罪，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鄒千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　記　官　許偲庭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偕儷齡





選任辯護人  陳世川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3136號），改以簡易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偕儷齡犯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補充「偕儷齡竟基於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規定，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本條既係以強暴、脅迫、恐嚇為侵害手段之例示性規定，則該規定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應必係與強暴、脅迫、恐嚇或具有同等強制或威脅性質之手段，方可相提併論。又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故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之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傷害等暴力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暴力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查被告出拳作勢毆打，並以腳踢告訴人楊柏瑜，係具強暴性質之手段，而對告訴人為前述強暴手段，以及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之時，係告訴人剛為被告為檢傷，並為被告戴上病患手環、測量血壓而執行醫療業務為一定之施術或處置之際，依據上開說明，被告係以強暴及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業務罪。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本案被告係因代訂餐食問題而情緒失控為前揭犯行，而被告具有輕度身心障礙，為中低收入戶等情，有被告提出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臺中市○○區000○0○00○○○○○○0000000000號函等在卷可參，被告所為情節並非至惡，且被告犯後能坦認犯行，已知悔悟。本院審酌上情，認縱對被告處以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猶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身心狀況不佳，已如前述，未能理性與告訴人溝通反應意見，竟以前揭方式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擾亂醫療業務之正常運作，損害醫病關係，所為殊值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因告訴人未到庭調解，是被告迄今未能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害之情形；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危害，暨其自陳之學歷、身心情況、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62、67、7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燕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醫療法第106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663號
　　被　　　告　偕儷齡　女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0○0巷0　　　　　　　　　　　　號0樓之0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偕儷齡於民國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下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由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之傷檢護理師楊柏瑜為偕儷齡為檢傷時，院內警衛劉俊煌前來詢問關於餐食訂購，偕儷齡請求代為訂購便當，楊柏瑜表示院內未有提供代訂餐食之服務後，並為偕儷齡戴上病患手環之際，偕儷齡竟出拳作勢毆打楊柏瑜，經楊柏瑜閃過而未果;楊柏瑜為偕儷齡量血壓之際，偕儷齡以腳踢楊柏瑜，且對楊柏瑜辱罵「幹你娘機掰」等語，以前開強暴脅迫等方式，妨害楊柏瑜執行醫療業務。經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楊柏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偕儷齡供述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楊柏瑜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郭俊弘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劉俊煌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5.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郭俊弘照片 證人郭俊弘受有傷害之事實。  7. 證人楊柏瑜澄清醫院工作證 證人楊柏瑜於澄清醫院擔任護理師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罪嫌。
三、另告訴及報告意旨認113年5月16日12時32分許，被告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澄清醫院中港分院急診室就醫，於告訴人即澄清醫院中港分院副護理長郭俊弘前來處理並安撫被告時，被告仍出手毆打、腳踢告訴人郭俊弘，因認被告涉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罪嫌。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參酌其立法理由係為使醫療機構之醫療業務得以順利進行，及有效維護病人與醫護人員之安全，是訂定相關罰則，以為適當規範。本罪之成立需行為人基於妨害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故意，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手段實施，其主要保護法益係醫療院所執行醫療業務或其他醫療輔助業務之人員，能順利執行醫療業務以及醫療院所內病患不受侵擾之權利。又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等語，立法理由並未指明需達何種妨害之程度，參照刑法上有關「足以生損害」文義之見解（最高法院43年台上第387號、49年台非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並不以實際已生妨害為必要，只須有足以生妨害之虞者，即足當之。再本條屬公共危險罪之立法體例，其目的應係為保護社會大眾之就醫權，其保護法益則係一般病患之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故本罪在規範上不應僅侷限於「醫療暴力行為」，而係應以「妨害醫療行為」為規範對象。因之並非只要在醫院發生恐嚇等行為，即認構成本罪，而需行為人對醫護人員之恐嚇行為係在醫護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之時。而所謂執行醫療業務應係醫護人員對於病人為一定之診察、用藥、施術或處置等，可能使病人之病況產生變化，而與醫療行為有關業務之執行。告訴人郭俊弘係因院內通報醫療暴力事件而前裡處理安撫被告，業據證人郭俊弘證稱在卷，足認被告對告訴人郭俊弘為前開暴力行為時，證人即告訴人郭俊弘並非從事醫療業務，自與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之構成要件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然此部分如果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為接續犯之關係，屬於實質上一罪，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鄒千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　記　官　許偲庭


